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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人工智能时期的法学高等教育改革策略 
邵书平 

（新疆政法学院  新疆图木舒克  843900） 

摘要：人工智能时代下，这使法学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推动了法学教育的智慧化发展。当
前背景下，我国的法学高等教育必须要与时俱进，积极迎合人工智能时代对法律人才所提出的要求，强调学生大数据思维能力、法
律适用能力的培养。但由目前的实践情况上看，我国的法学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、培养目标、实践条件等方面仍不能满足人工智能
时代法律人才的培养需求。所以，法学高等教育要积极寻求变革，重视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，引入跨学科培养的方式，深化与人
工智能的融合力度，真正达成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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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，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明确提出了“人工智能

法律研究”、“智慧法庭建设”、“人工智能+X 复合专业培养模式”，
这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。目前，在法律咨询、类案推
送、法律检索、量刑辅助等领域，人工智能得到了普遍应用，这对
法律职业、司法工作等产生了一定冲击，法学高等教育如何应对，
值得开展更为深入地研究。鉴于此，本文在系统概述法学高等教育
改革必要性的前提下，分析其变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出路，以
期提高人工智能时期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效果。 

一、基于人工智能时期的法学高等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
人工智能时代下，这对法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所

以法学高等教育的变革势在必行。不同于之前的科技革命，人工智
能指的是在神经网络、机器学习技术的支持下进行的自我升级和优
化[1]。不管是国家颁布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纲要，还是法律领域方
面的改革政策支持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都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持。在基
于人工智能时期的法学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，要适当引入“人工智
能+法学”的培养模式，真正培养兼具人工智能、法学素养的人才。
现如今，模型算法、神经网络、海量数据、专家系统等现代科学技
术，在法律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。有些知名律师事务所在日常
运营中，引入了 Rainmaker、ROSS Intelligence 等人工智能数据库，
能辅助律师做好胜诉可能性的评估工作。由我国法院系统上看，“北
京睿法官”、“上海 206”等审判辅助软件已具备一定的信息分析、
抓取、校验等辅助功能，这说明人工智能在法学高等教育领域至关
重要[2]。人工智能时代下，法学知识的获取、传播等出现了重要变
革，亟需进一步转变法学高等教育“教”、“学”的方式。目前，大
数据分析技术、深度学习算法等智能技术的应用，存在“基础理论
薄弱”、“技术应用强”的结构失衡问题，若不能扭转这一现象，则
会限制法学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。所以，不管是由人工智能变革
的视角入手，还是由人工智能时代法学知识结构重构的视角入手，
都需要持续改革法学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，这是时代发展的必
然。 

二、基于人工智能时期法学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困境 
（一）法学高等教育改革理念和目标不明 
人工智能背景下，法学高等教育改革最关键的在于要明确人才

培养的理念，若缺少良好的目标指引，则会导致后续的变革陷入瓶
颈。经过长期的改革后，法学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[3]。但在当
前法学高等教育改革中，法学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的界定不够清
晰，在课程设置、专业设置方面，并未进行有效的职业现状调研，
导致职业市场和人才现状未能实现有效衔接，造成法律职业需求和
法学人才培养的结构不够均衡。 

（二）法学高等教育改革未能建构系统化的课程体系 
为了满足人工智能时期法学高等教育的改革要求，在课程体系

的设置方面，必须要把人工智能技术类课程和法学基础课程融合起
来，突出大数据思维、计算思维的培养。但由当前高校法学课程体
系的建设上看，未能实现二者的融合，哪怕是融入了人工智能、大
数据课程，也只是把其当作独立的课程，不利于学生综合思维能力
的培养。现如今，很多高校法学院未能把人工智能、大数据课程纳
入课程体系，不利于学生基本数据分析、处理能力的培养。所以，
在之后法学高等教育的改革中，必须要推动人工智能和法律的深度
融合，进一步提高法学高等教育的改革效果。 

（三）法学高等教育改革未能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 
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类课程的实施中，实践环节必不可少，只

有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了解大数据技术、人工智能的特征，培养

学生的计算思维、数据思维，才能启发学生更好地思考[4]。整体上
看，当前很多开设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类课程的高校在实践条件方面
存在很大不足，不能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。在这类课程的教学中，
通常以课堂讲授为主，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，未能确保预
期的教学效果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制约了学生操作能力、思维能力的
培养。尽管有些高校设置了科研实验室、智慧实验室和创新创业实
验室，但仍不能保证每个法学专业的学生都能参与在内。 

三、基于人工智能时期的法学高等教育改革策略 
（一）强调人工智能时期法律适用能力的培养 
法律适用能力的培养，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解决人工智能法

律领域存在的问题。当前，我国法学高等教育的重点在于让学生掌
握更多的法学理论知识，侧重培养学生使用法律分析、解决问题的
能力。由法律适用的重点上看，关键在于科学使用法律规范处理案
件，所以这要求授课教师必须要具备良好的法学理论基础，同时也
要具备扎实的法务实践经验。作为高校教师，可通过模拟法庭实践，
由多个方面入手，切实增强学生的法律适用能力。在高校法学教育
活动中，法律适用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因此要把法律适用课程当作法
学专业的必修课，让学生系统地习得法律适用知识。 

（二）建构人工智能法学高等教育课程体系 
为了培养人工智能法律人才，高校可在之前法学课程的前提

下，设置人工智能技术类课程，由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，建构
新的课程体系。由理论课程上看，高校可增设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
课程，突出培养学生的大数据思维、计算思维。由实践课程上看，
高校可建立人工智能实验室，搭建人工智能实验平台，主要包括智
能执法、智能立法、智能法务、智能机器人等模块[5]。同时，高校
可依托校企合作的模式，组织学生前往企业实习，使其亲历人工智
能产品的设计和开发过程，增强学生对法律人工智能产品的理解。 

（三）实施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应用教学 
对于法学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而言，很多都会进入企业服务部

门、律师事务所、司法部门工作，或者担任人工智能法律产品的研
发工作。不管学生从事何种工作，都需强化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
发和应用，因此，高校必须要开展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应用教学。
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上看，它囊括了大量真实案例，学生能把所学
的理论知识更好地应用于实践，深化学生对司法工作的体验，真正
培养多元化的法律人才。 
人工智能时期下，法学高等教育必须要与时俱进，顺应人工智能的
发展趋势，积极开展教育教学理念、人才培养目标的变革。新时期
下的法学高等教育，理应走跨学科的融合道路，由产、教、学、研
四个维度入手，建构全新的教育模式，进一步培养高水平的综合应
用型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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